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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石城所 乡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青山所

按照国务院和省政府的统一部署，在县委县政府的坚
强领导下，崇阳县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已基本到位，开
局良好。

2月27日，县长杭莺主持召开县工商局、质监局、卫计
局、商务局、教育局、食药监局、县编办等部门主要负责人
会议，听取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情况汇报，安排县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三定方案的起草和人员划转的调查摸底
工作。3月24日，县长杭莺主持召开县政府常务会议，研
究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工作。会后，县编委及时召开专
题会议，研究通过了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三定方案”。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崇阳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
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县编委印发了
《关于设置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稽查分局和乡镇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所的通知》。

3月25日、3月27日、3月28日，县委常委、常务副县
长郑耀英、副县长宋昵荔相继主持召开了相关部门主要负
责人会议，研究制定了全县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实施方
案，进一步明确了职能划转和人员划转的时间和具体要
求；完成了划转人员资格审查和身份核对工作；对划转人
员和各乡镇监管所临时负责人安排情况进行了通报，对划
转的职能进行了交接，印发了《崇阳县人民政府专题会议
纪要》，明确规定了2014年4月1日前的食品监管责任由
原各职能部门继续负责，从4月1日开始，食品监管责任由
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

3月29日，崇阳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制改革职能划
转和人员划转交接大会在县食药监局召开，工商局、质监
局、卫计局、商务局、教育局、县编办、各乡镇人民政府镇长
和全体划转人员参加会议。会上，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郑耀英、副县长宋昵荔分别作重要讲话，11个乡镇监管所
和稽查分局正式挂牌成立。

4月1日至4日，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全体干部职
工进行了食品药品监管法律法规和监管业务知识培训，县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正式履行新的职责。

崇阳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主要职责和内设机构

根据《国务院关于地方改革完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
制的指导意见》（国发201318号）、《省人民政府关于改革
完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制的指导意见》（鄂政发201336
号）和《省编办关于县级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有关部门
职责调整机构整合和人员编制划转的通知》（鄂编办文
2013133号）精神，重组崇阳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县
人民政府工作部门。

（一）职能转变
整合的职责
将原县卫生局综合协调食品安全、组织查处食品安全

重大事故和牵头建立食品安全综合协调机制、负责食品安
全综合监督的职责，划入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将县质量技术监督局生产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的
职责，划入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将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的
职责，划入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将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化妆品生产行政初审、强制检验
的职责，划入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将县商务局酒类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的职责，划入县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将原县卫生局食品卫生许可、餐饮业、食堂等餐饮服

务环节（以下简称食品餐饮服务环节）食品安全监管和保
健食品、化妆品卫生监督管理的职责，划入县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加强的职责
转变管理理念、创新管理方式和方法，充分发挥市场

机制、社会监督和行业自律作用，建立让生产经营者作为
食品药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有效机制。

加强食品安全制度建设和综合协调，健全食品药品风
险预警机制和对全县辖区内的监督检查机制，构建防范区
域性、系统性食品药品安全风险的机制。

规范食品药品行政执法行为，完善行政执法和刑事司
法有效衔接机制，推动加大对食品药品违法犯罪行为的依
法惩处力度。

加大对食品、药品、医疗器械产业的帮扶力度，全力推
进食品、药品、医疗器械产业发展。

(二)主要职责
贯彻执行国家有关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监督

管理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制定全县食品、药品、医疗器
械、化妆品安全监督管理、规划并监督实施。推动建立落
实食品安全企业主体责任、地方人民政府负总责的机制，
建立食品药品重大信息直报制度，并组织实施和监督检
查，着力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食品药品安全风险。

建立食品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机制，制定全县食品安全
检查年度计划、重大整顿治理方案并组织落实。建立食品
安全信息统一公布制度，公布重大食品安全信息。参与制
定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根据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开
展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

监督实施国家药品和医疗器械标准、分类管理制度。
监督实施药品和医疗器械研制、生产、经营、使用方面的质
量管理规范。负责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注册的初审
和部分化妆品备案管理工作。落实执业药师资格准入制
度，指导监督执业药师注册工作。负责开展药品不良反
应、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和处置工作。负责药品、医疗
器械再评价和淘汰工作。配合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监督实施化妆品监督管理办法。

建立全县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监督管理的稽
查制度并组织实施，组织查处重大违法行为。建立问题产
品召回和处置制度并监督实施。承担药品、医疗器械、保
健食品广告审查工作。

负责全县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应急体系建设，组织和指
导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工作，监督事故
查处落实情况。

负责制定全县食品药品安全科技发展规划并组织实
施，推动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体系、电子监管追溯体系和信
息化建设。

负责开展全县食品药品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对外交
流和合作。推进食品药品安全诚信体系建设。

指导全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工作，规范行政执法行
为，完善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

承担县食品药品安全领导小组日常工作。负责食品
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协调，推动健全协调联动机制。督促检
查乡镇人民政府履行食品药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并负责
考核评价。

利用监管职能，配合宏观调控部门贯彻实施国家食品

医药产业政策，打假治劣，扶优扶强，促进食品医药产业可
持续发展。

承担县政府和省、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共建武汉城
市圈食品药品安全示范区领导小组日常工作，为规模以上
企业提供“直通车”服务。

承办上级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内设机构
根据上述职责，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设办公室、人

事教育和财务管理股、政策法规和行政审批股、食品监管
股、药械和化妆品监管股等5个内设机构。

(四)其他事项
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加挂县食品药品安全领导小

组办公室牌子。
与县农业局的有关职责分工。县农业局负责食用农

产品从种植养殖环节到进入批发、零售市场或生产加工企
业前的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负责兽药、饲料、饲料添加剂和
职责范围内的农药、肥料等其他农业投入品质量及使用的
监督管理；负责畜禽屠宰环节和生鲜乳收购环节质量安全
监督管理。食用农产品进入批发、零售市场或生产加工企
业后，由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管理。建立食品安全追溯
机制，加强协调配合和工作衔接，形成监管合力。

与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的有关职责分工。县卫生和
计划生育局负责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和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制订；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会同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
部门制定、实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县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应当及时向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提出食品安全风
险评估的建议。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负责组织食品药品
安全事故所致病患者的医疗救治和食源性疾病流行病学
调查工作。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对通过食品安全风险监
测或者接到举报发现食品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当立即
组织进行检验和风险评估，并及时向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通报食品安全评估结果。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不
安全的食品立即采取下架、封存、召回和销毁等行政强制
措施。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会同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建立重大药品（医疗器械）不良反应事件相互通报机制和
联合处置机制。

与县质量技术监督局的有关职责分工。县质量技术
监督局负责食品定量包装、食品包装材料、容器、食品生产
经营工具等食品相关产品生产加工的监督管理。县质量
技术监督局发现食品相关产品可能影响食品安全的，应及
时通报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应立即在食品生产、流通、消费环节采取措施加以处理。
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现食品安全问题可能是由食品
相关产品造成的，应及时通报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县质量
技术监督局应立即在食品相关产品生产加工环节采取措
施加以处理。

与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有关职责分工。县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负责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化妆品广告的
备案审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
品、化妆品广告活动的监督检查。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对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化妆品广告进行监测，对于
违法、违规广告，应当向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通报并提出处
理建议，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应当依法作出处理，两部门建
立协调配合机制。

与县商务局的有关职责分工。县商务局负责拟订药
品流通发展规划和政策，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药品

流通的监督管理，配合执行药品流通发展规划和政策。县
商务局负责拟订促进餐饮服务和酒类流通发展规划和政
策，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餐饮服务食品安全和酒类
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

与县公安局的有关职责分工。县公安局负责组织指
导食品药品犯罪案件侦查工作。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与县公安局建立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工作衔接机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食品药品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
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应当迅速
进行审查，并及时依法作出立案或者不立案的决定。公安
机关依法提请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作出检验、鉴定、认
定等协助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予以协助。

与县住建局的有关职责分工。县住建局负责制定并
督促建筑工地食堂落实食品安全管理规定，对建筑工地食
堂卫生措施落实情况进行巡查，协助调查处理建筑工地食
堂发生的食物安全事件；负责对居民住宅用于食品生产经
营活动的出租行为进行管理。

与县城管执法局的有关职责分工。县城管执法局负
责区域内无证照流动食品摊贩制售行为的监管执法工作；
取缔占道、出店食品生产加工、经营行为。负责餐厨垃圾
的收集、运输及监管工作，依法查处违法行为。

与县教育局的有关职责分工。县教育局负责学校食
堂和学生集体用餐的管理工作；负责组织开展学校食品安
全宣传教育工作；负责建立和完善学校突发性食品安全事
故的应急处理机制；协助调查处理学校食堂发生的食物安
全事件。

与县粮食局的有关职责分工。县粮食局负责粮食收
购、储存、运输活动和政策性用粮购销活动中粮食质量及
原粮卫生的监督检查。

稽查分局
主要职责和内设机构

设置崇阳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稽查分局，为崇阳县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管理的副科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加
挂“崇阳县食品药品投诉举报中心”牌子。

（一）主要职责
负责食品药品应急管理和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应急处

置工作；组织实施重大活动食品药品安全保障工作；负责
食品、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化妆品的监督管理稽查
和行政执法及案件查处工作；负责上级主管部门督办食
品、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化妆品案件查处；依法查
处县内及跨县食品、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化妆品违
法案件。负责外县涉本县有关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化
妆品安全的协查工作；负责医疗器械不良反应事件监测
报告的收集、评价、反馈和上报工作；负责食品、药械、化
妆品问题产品召回的监督工作；负责食品、药品、医疗器
械、保健食品、化妆品抽样工作；负责药品、医疗器械、保
健食品、化妆品行业执业人员资格准入、注册管理和教育
培训工作；负责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化妆品违法违
规广告案件查处工作；负责食品、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
品、化妆品投诉举报电话“12331”的值守、受理、案件查处
及回复等相关工作；负责天城镇辖区内的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工作。

（二）内设机构
根据上述职责，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稽查分局设办

公室、食品稽查中队、药品稽查中队、天城监管中队等4个
内设机构。

乡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
主要职责

全县按乡镇行政区划设置11个乡镇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所：肖岭乡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沙坪镇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所、石城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铜钟乡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所、路口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青山镇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所、白霓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高枧乡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所、港口乡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金塘镇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所、桂花泉镇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均为县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股级派出机构，负责各自乡镇食品
药品监管执法。天城镇及城区由崇阳县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稽查分局负责。

主要职责
负责辖区内食品药品应急管理和食品药品安全事故

应急处置工作；组织实施重大活动食品药品安全保障工
作；负责辖区内食品、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化妆品的
日常监管；负责辖区内上级主管部门督办食品、药品、医疗
器械、保健食品、化妆品案件的协查和处理；负责辖区内医
疗器械不良反应事件监测报告的收集、评价、反馈和上报
工作；负责辖区内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问题产品
召回的监督工作；负责辖区内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和化妆
品抽样工作；负责辖区内食品药品安全的宣传和村（社区）
食品药品信息员培训工作；负责农村集体用餐备案制的落
实；负责辖区内新办食品药品企业资格准入的现场初审工
作；负责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排的相关工作。

政务服务和投诉举报

崇阳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在崇阳县政务服务中
心设立了行政服务窗口，受理食品药品行政许可业务。

崇阳县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电话：12331。


